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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安监人字〔2002〕59号 关于印发《煤矿安全监察员培训考

核办法》的通知 各煤矿安全监察局： 现将《煤矿安全监察员

培训考核办法》印发给你们，自2002年5月1日起施行。请各

单位结合实际，做好监察员培训、考核与发证工作。 二○○

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煤矿安全监察员培训考核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煤矿安全监察员培训、考核、发证工作，提高

煤矿安全监察员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根据《煤矿安全监察

条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

所称煤矿安全监察员是指直接从事煤矿安全监察行政执法的

国家公务员。 第三条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负责煤矿安全监察

员的培训、考核、发证工作。 第四条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

、各煤矿安全监察办事处应当按照本办法搞好煤矿安全监察

员培训、考核、发证工作。 第二章 培训 第五条 煤矿安全监

察员培训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资格培训，指新录用的煤

矿安全监察员，在从事煤矿安全监察行政执法前必须接受的

培训，培训时间为120学时。 （二）年度轮训，指不同专业的

在岗煤矿安全监察员，每年进行一次专业培训，培训时间

为40学时。 （三）特殊培训，指在岗煤矿安全监察员根据需

要进行的专门培训，培训时间原则上不超过20学时。 第六条 

资格培训主要内容： （一）《刑法》、《行政处罚法》、《

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矿山

安全法》、《煤炭法》等有关法律； （二）《煤矿安全监察



条例》、《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

、《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等行政法规； （三）《煤矿安全

规程》、煤矿安全监察行政执法规章制度； （四）煤矿安全

技术、应急救援知识； （五）重大、特大事故案例。 第七条 

年度轮训主要内容： （一）新颁布的法律、法规、规章、规

程和标准； （二）煤矿安全方面的新技术、新知识； （三）

煤矿安全监察行政执法经验。 第八条 特殊培训的主要内容由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第九条 煤矿安全监

察员在从事煤矿安全监察行政执法工作前，必须经过资格培

训。未经资格培训或者资格培训不合格的，不准上岗。 第十

条 培训结束后，由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组织考试，考试分理

论和论文两部分。凡考试不合格者，允许补考一次，补考仍

不合格的，将重新安排培训。考试、考核成绩记入个人档案

，并作为今后任职资格、奖惩的重要依据。 第十一条 煤矿安

全监察员培训经费，由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负责。差旅费用

由所在单位支付。 第十二条 参加培训的煤矿安全监察员，在

培训期间其工资、津贴、福利等待遇，原则上不受影响。参

加重新培训的煤矿安全监察员，在培训期间除工资外，不再

享有津贴、福利等待遇。 第十三条 负责煤矿安全监察员培训

的机构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条件，并经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审查认可。 第三章 考核发证 第十四条 煤矿安全监察员申请

《煤矿安全监察员证》，除符合国家公务员和《煤矿安全监

察员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条件外，还必须经过资格培训并

考试合格。 第十五条 在煤矿安全监察办事处工作的煤矿安全

监察员申请《煤矿安全监察员证》，由其所在煤矿安全监察

办事处提出，经所在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初审并同意，报国



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审查批准。在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工作的

煤矿安全监察员申请《煤矿安全监察员证》，由其所在煤矿

安全监察局提出，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审查批准。在国家

煤矿安全监察局工作的煤矿安全监察员申请《煤矿安全监察

员证》，由其所在司（室）提出，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审

查批准。 第十六条 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人事培训部门负责对

煤矿安全监察员申请《煤矿安全监察员证》的条件进行初审

，并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20日内审查完毕，提出书面

意见。初审合格的，应当在10日内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人

事培训司；不合格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申请单位。国家煤

矿安全监察局人事培训司负责审查煤矿安全监察员申请《煤

矿安全监察员证》的条件，并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20

日审查完毕，提出书面意见。审查合格的，应当及时颁发《

煤矿安全监察员证》；不合格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申请单

位。 第十七条 《煤矿安全监察员证》每三年复审一次。复审

由煤矿安全监察员本人或其所在单位在有效期内提出申请，

由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人事培训司或者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人事培训司委托有关单位负责审验。复审内容包括： （一）

健康检查； （二）违法、违章记录检查； （三）参加安全培

训情况检查； （四）按国家有关规定年度考核情况检查。 第

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煤矿安全监察员证》是煤矿安全监

察员进行行政执法的有效证件。煤矿安全监察员必须持证上

岗。 第十九条 煤矿安全监察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所在单位

应当将其《煤矿安全监察员证》收回，交发证机关注销： （

一）调离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的； （二）已经辞职的； （三）

长期休假或者退休的； （四）不能履行煤矿安全监察员职责



的。 第二十条 煤矿安全监察员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由其所在

单位暂扣《煤矿安全监察员证》： （一）被行政拘留的； （

二）受到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行政处分的； （三）越

权执法或者拒绝、拖延履行执法职责，造成不良后果的； （

四）利用《煤矿安全监察员证》谋取私利、违法乱纪的； （

五）未按照有关规定参加每年轮训的。暂扣《煤矿安全监察

员证》的期限由持证人所在单位根据不同情况决定，最短半

年，最长二年。在暂扣《煤矿安全监察员证》期间，持证人

不得从事煤矿安全监察行政执法活动。 第二十一条 煤矿安全

监察员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所在单位收缴其《煤矿安全监

察员证》，交发证机关注销： （一）被开除公职的； （二）

被劳动教养的； （三）被刑事拘留或判处刑罚的； （四）被

暂扣《煤矿安全监察员证》两次以上的。 被注销《煤矿安全

监察员证》的人员不得再从事煤矿安全监察行政执法工作。 

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应在每年年底将当年暂扣和注销《煤矿

安全监察员证》的情况向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人事培训司备

案。 第二十二条《煤矿安全监察员证》不得伪造、涂改、转

借或转让。 第二十三条 《煤矿安全监察员证》丢失或损坏的

，应向发证机关报告，申请补发新证。 第二十四条 负责煤矿

安全监察员培训、考核、发证和复审工作的有关人员滥用职

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应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煤矿安全

监察员证》由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统一监制。 第二十六条 本

办法自2002年5月1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